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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建〔2025〕225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鸿钧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5号提案的答复

崔琳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对三门峡市未装修空置房屋减免一部分物业费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当前政策现状与工作基础

未装修入住房屋减免收费建议，切中当前物业管理领域的痛点，对优化民生服务、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目前，国家及我省尚未出台关于未装修房屋物业费减免的统一政策标准，导致地方在实际执行中缺乏明确依据。不过，周边省市已积极探索实践，如陕西省规定空置6个月以上的房屋可按70%缴纳物业费，山东省部分城市允许业主与物业协商减免比例，江苏省则对新建商品房空置期物业费给予一定折扣。这些经验为我市政策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。

近年来，我市持续推进物业管理规范化建设，通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等举措，不断强化行业监管。但在未装修空置房屋物业费缴纳方面，因缺乏政策指引，业主与物业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日益凸显。据统计，近年来全市涉及空置房物业费的投诉量同比大幅增长，已成为物业管理领域的突出问题。

二、当前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政策制定缺乏依据，协调难度大

由于缺乏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政策框架，缺乏上位法依据，我市在制定减免政策时需统筹多方利益，既要保障业主合法权益，又要兼顾物业企业正常运营。涉及住建、发改、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职责交叉，在成本核算、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存在协调壁垒。

（二）执行标准难以统一，易引发争议

未装修空置房屋的认定存在实际困难，如装修进度界定、居住痕迹判定等缺乏量化标准。部分业主可能以“未实际居住” 为由长期拒缴物业费，而物业企业为维持服务质量，难以承受大规模费用减免带来的成本压力，双方矛盾极易激化。

（三）企业服务优化动力不足

部分物业企业服务意识薄弱，存在“重收费、轻服务”现象，即使推行差异化收费，也可能因服务内容未同步调整，导致业主对减免政策的认可度不高，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矛盾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深入调研论证，推动政策完善

我局将联合发改、市场监管、政协、人大等部门，组织开展全市调研工作，学习了解先进地区在政策制定、标准设定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。同时，组织行业专家、物业服务企业代表、业主委员会代表等开展专题研讨，结合我市物业服务成本构成、居民收入水平等实际情况，开展全面的成本测算与可行性分析，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。

（二）强化合同约束，规范市场行为

督促物业企业在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《物业服务合同》中增加空置房物业费协商条款，明确减免条件、申报流程、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。联合发改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合同备案管理与执法检查，对未落实协商条款、强制收取全额物业费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引导企业与业主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合理的收费方案。

（三）优化服务供给，实现质价相符

在全市持续建立完善信用评价管理机制，将物业企业管理行为与信用挂钩，通过“星级评定”强化企业信用监管意识，引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。指导企业完善服务标准、人员管理、设施维护等内部制度，督促物业企业建立健全公共收益管理制度，要求设立专项账户,并按季度定期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

通过政府官网、新闻媒体、社区宣传栏等渠道，广泛宣传空置房物业费减免政策的目的、意义及具体内容，提高政策知晓率。组织开展物业管理政策法规培训，提升物业企业和业主的法治意识与契约精神，引导双方依法依规解决矛盾纠纷，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物业管理环境。

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10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  2982653

联系人：赵文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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